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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建设工〔2013〕9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领域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罗村社会管理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领域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3〕564号）转发给你们，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罗村社会管理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办公资源，利用单位网站、办公区宣传空间、电子显示屏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工具，积极开展建材打假的宣传工作。主要宣传建材打假宣传口号以及我区开展建材打假工作取得的成效。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罗村社会管理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发动在建的建筑工地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楼盘以及物业管理小区在其工地、楼盘和小区悬挂建材打假的宣传标语口号，一般工地至少要悬挂两幅以上，较大楼盘至少3幅以上，物业管理小区不少于2幅。

三、有关有建材打假标语口号可按下列形式制订：
1.依靠群众抓"三打"，搞好"两建"为人民
2.开展建材打假行动，优化建筑市场环境
3.打击伪劣建材，树立社会诚信、建设优质工程
4.深入开展“三打两建”，再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5.举报伪劣建材，共筑平安工程
四、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罗村社会管理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及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建材打假的宣传工作，请于11月8日上午前将宣传工作情况报送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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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3年11月5日

（联系人：李茵：联系电话：86287771，传真：86231971，电子邮箱：jsj_jgk@nanhai.gov.cn）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区经济促进局（经贸）、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交通、市政）、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水务）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2013年1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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